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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要求

一、工程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工程地点：滨海县通榆镇通榆河总渠立交工程上下游右侧。

（二）工程内容：防护围网制安；上下游翼墙不锈钢栏杆、爬梯

制安。详见清单。

（三）施工及主材要求：

施工中所有材料均须采用国标环保材料，施工结束后，施工部位

无明显化学异味，达到环保净味的工作条件，相关材料选用知名品牌。

所有材料进场前须经业主确认。防护围网安装位置须经业主现场确

认，方可实施安装。上一道工序完成后必须经业主验收合格后，方可

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

1、防护围网制安

1.1材料规格及技术要求

防护围网整体颜色为墨绿色，需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立柱采用黑

管浸塑处理，立柱规格为ϕ75mm×2.0mm（圆管，外径×壁厚）。每根

立柱总长度 2.3m（其中地面以上高度 2m，埋入基础部分 0.3m）。横

杆采用黑管浸塑处理，横杆规格为ϕ60mm×1.5mm（圆管，外径×壁厚）。

网片采用镀锌丝包塑。网孔规格为 58mm×58mm。包塑后丝径不低于

3.8mm。

1.2施工安装及基础要求

施工前，必须彻底清除坡面的浮土、孤石、植被及其他杂物，并

对坡面进行修整平整，确保后续安装顺利进行。立柱必须采用现浇

C20 混凝土独立基础，严禁直接埋入松土或回填土中。基础尺寸为

400mm×400mm×400mm（长×宽×高）。每间隔 3m设置一根立柱（即

柱中距 3m），对应设置一个混凝土基础。立柱埋入基础深度为 30cm，

确保立柱稳固。在斜坡上施工时，立柱必须保持垂直（即垂直于水平

面，而非垂直于坡面），以保证网面整体线形的顺直和受力合理。基

础顶面必须浇筑平整，保持水平，以确保立柱安装后的稳定性。防护

网应沿护坡的坡度自然设置，与立柱、横杆连接牢固、平整。在防护

围网左右两侧的台阶处各预留一道活动门。门体材质及颜色需与围网

保持一致，并配套安装锁具，便于管理及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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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材料进场前需提供产品合格证及质量证明文件。安装完成

后，整体结构应稳定，网面平整无褶皱，立柱垂直度、基础尺寸及强

度需符合上述要求。

2、上下游翼墙不锈钢栏杆、爬梯制安

2.1临水侧不锈钢栏杆制作安装

沿上、下游右翼墙后渡槽临水侧安装 304不锈钢栏杆。栏杆的规

格型号、制作及安装工艺，均按该区域翼墙现有不锈钢栏杆的标准执

行。材质必须采用 304不锈钢，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提供的新材料表

面应无划痕、无凹坑，光洁平整，整根栏杆必须是一体成型，不得拼

接。所有连接点必须满焊，焊缝需牢固、饱满，不得有虚焊、气孔。

焊点必须进行打磨处理，表面应平滑、无毛刺，恢复光泽。立杆安装

必须垂直。扶手应保持水平，若遇坡度路面，需与坡度保持平行，整

体线条顺直，无波浪形。安装完成后，栏杆高度不应低于 1.2米。安

装后用手摇晃栏杆，应无晃动感、无异响，确保底部固定牢靠。整体

观感应平直、整洁、美观。

2.2翼墙平台间爬梯制作安装

所有材料及施工工艺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及规范，确保结

构安全、安装牢固、外观美观。

2.2.1材料要求

爬梯踏步板采用 202不锈钢防滑踏步板。壁厚不小于 2.0mm，踏

步宽度为 1米，踏步间垂直高度约 25cm。栏杆采用国标 304不锈钢。

立柱及横杆采用壁厚不小于 1.8mm的 9.5cm×4.5cm不锈钢方管。新

材料表面无划痕、无凹坑，光洁平整。整根栏杆必须一体成型，不允

许拼接。预埋件钢板尺寸为 300mm×300mm×10mm，表面需做镀锌

处理。锚筋采用ϕ12mm圆钢，与钢板进行穿孔焊，确保连接可靠。

在爬梯顶部和底部设置 C25混凝土基础，尺寸为 1.5m×0.5m×0.5m，

混凝土基础顶面略高于地面。预埋钢板顶面标高误差控制在±5mm
以内。平面位置偏差不超过 10mm。预埋件顶面务必确保水平。

2.2.2制作与安装工艺要求

安装完成后，爬梯与地面夹角控制在 40°左右。所有连接点必须

采用满焊，严禁点焊。焊缝需牢固、饱满，不得有虚焊、气孔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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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与母材成分接近的焊丝或焊条，防止后期晶间腐蚀生锈。用抛光

片将焊缝打磨至与母材平齐，表面平滑、无毛刺。打磨后进行酸洗钝

化处理，恢复不锈钢表面的氧化膜，提升防腐能力。立杆安装必须垂

直。扶手与爬梯坡度保持平行，整体线条顺直，无波浪形。安装后用

手摇晃栏杆，应无晃动感、无异响，确保连接牢靠。栏杆安装完成后，

从踏步前沿垂直量至扶手顶面，高度不应低于 1.2米。栏杆竖向杆件

之间的净距不应超过 15cm，以满足安全防护要求。整体观感应平直、

整洁、美观。

（四）安全及文明施工要求：

（1）承包人要加强安全管理，充分做好安全保障措施，设立各

类安全警示标牌，施工人员管理、安全保障措施等要符合国家有关法

规的强制要求；业主在对承包人施工检查中，如发现存在安全隐患，

有权要求承包人立即停工整改，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承包人负责。

（2）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其中包括

但不限于交通事故、安全事故、意外事故、不可抗拒等因素造成的损

失），由承包人自负，业主不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

（3）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承包人所派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所发

生的一切事故由承包人承担，业主概不承担。承包人须加强劳动保护，

如因承包人保护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意外人身伤亡事故的，由承包人自

行承担，与业主无关。承包人用工应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各种用工

手续及劳动保险，如因用工不当，给业主造成的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4）如发生上述条款相关的情况，导致业主被司法机关判定承

担责任和费用的，则业主承担后，有权向承包人追偿，追偿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险公司保函费、鉴定费、差

旅费及其他维护权益费用。

（5）为不影响管理所日常工作，承包人须文明施工。噪音等影

响环境的施工须避开管理所有关接待活动、午休时段等。

（6）承包人要保持工地井然有序，施工区域做好围挡，现场布

置合理、整洁、卫生，确保业主优美的绿色工作环境，污染工作环境

的，要及时恢复，做到人走场净；施工中拆除的各类废弃设施及建筑

垃圾等须及时清运出管理所管理范围，对现场及时清扫。



4

（五）其它要求：

业主不提供材料存放仓库，也没有看管承包人工具材料的义务，

承包人自行保管相关工具材料。

承包人须按国家及省市有关技术规程、规范施工，服从业主管理

和监督检查，按时完成任务，保证质量达到合同要求；因承包人原因

而发生的质量问题或损失由承包人自行负责。

承包人确保不破坏施工区域内外的树木、管线等设施，若因承包

人原因造成树木、管线等设施毁坏的，承包人负责恢复或按价赔偿。

业主有权对工程的所有部位及其任何一项工艺和设备进行检查

检验，为保证工程质量，要求承包人施工过程中提供各阶段的图片资

料（电子版）。

除本技术条款另有规定外，承包人施工设备、材料、施工工艺和

质量检验应符合国家和行业颁布的技术标准和规程规范规定的技术。

二、工期要求：

签订合同后，20天（日历日）内施工完成。

因业主原因延误，工期顺延；因承包人原因延期，则按每延期一

天扣合同价的 0.5%，延期扣费最高限额为合同价款的 20%，达到最

高限额时，业主可考虑终止合同，也可要求承包人继续履行合同，但

承包人应赔偿业主因此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

三、质保期：

工程质保期一年，自验收合格后起计算；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

问题，按同等技术要求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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